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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課程名稱(中文)
	基礎邏輯（下）

	課程名稱(英文)
	Logic (II)

	授  課  教  師
	蔡行健
	修　別
	(必修　□必選　□專選

	課          碼
	
	學分數
	2

	課  程  概  述
	本課程的主題是述詞邏輯(predicate logic)。我們將介紹述詞邏輯形式化、述詞邏輯的語意學、述詞邏輯的證明系統、基本的後設邏輯定理如健全性(soundness)以及完備性(completeness)等。


	學  習  目  標
	讓學生習得基礎邏輯知識。


	課  程  進  度
	第一週到第四週：述詞邏輯形式化

第五週到第八週：述詞邏輯的語意學

第九週到第十二週：述詞邏輯的證明系統

第十三週到第十六週：基本的後設邏輯定理

第十七週~：複習及補充

實際進度將視學生的學習狀況做適當調整。

	教  科  書  及
參  考  書  目
	Haim Gaifman, A Course in Symbolic Logic.
J. Nolt, D. Rohatyn, and A. C. Varzi, Logic, Second Edition, New York, McGraw-Hill (Schaum’s Outline Series), 1998.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	成績評量方式
	出席20%；期中考40%；期末考40%。


	課  程  核  心
能  力

（可複選）
	( 1. 具備哲學基本知識，以及理解哲學基本問題、概念與重要學說。
( 2. 具備邏輯推理、概念分析、反思批判、另類思維、閱讀哲學經典與清楚表達複雜觀念之能力，避免獨斷或謬誤。
□ 3. 認識哲學之功能與價值。
□ 4. 具有文化素養與關懷，對於哲學如何改變人類及影響歷史發展，有初步的認識。

	備          註
	選修課程請勾選隸屬領域：□經典哲學家與哲學史□形上學□知識論□倫理學與法政哲學□心靈與語言哲學□科學史與科學哲學(數理邏輯與哲學邏輯


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


